
















 

 评价说明第2页 

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

新建分层取水塔、敷设 1 根长 33.6km DN1400 球墨铸铁输水管道。 

本项目资金由资本金、发债资金构成，资本金 10,231.10 万元，占比 36.24 %，

由实施主体单位自筹；拟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18,000.00 万元（其中，9,152.00 万

元由 2022 年江西省高质量发展补短板专项债券（二十五期）——2022 年江西省

政府专项债券（四十三期）中高安市七星堆遗址文化旅游景区及配套基础设施建

设项目调整至本项目，期限 30 年，年利率 3.42%；从客观、谨慎角度出发，剩

余额度 8,848.00 万元，暂按期限 30 年，年利率 4.50%测算），占比 63.76 %。 

本项目建设期为 9 个月（2022 年 7 月-2023 年 3 月）。项目建设完成后，预

计产生供水收入，项目收益用于债券的还本付息。 

（二）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 

1. 项目收入预测 

项目建设完成后，经营收入主要来自供水收入。 

(1) 供水收入 

本项目主要的建设目的是缓解宜春市水厂水源短缺的难题，提升自来水厂的

供水能力。预计本项目于 2023 年 3 月建成，投入运营。运营期每年可向宜春市

中心城区新增 3650 万吨，基于谨慎性原则，暂时按照新增供水量的 90%进行测

算，即 3285 万吨/年。 

本项目建成后将作为宜春市三阳水厂的水源，根据宜春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

发布的各类水价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价格表，本次计算按照 1.0 元/吨的水价

进行测算，详见下表： 

供水收入 

年度 
供水能力（万吨/

年） 
产能利用率 供水收费标准（元/吨） 供水收费收入（万元） 

第 1 年    - 

第 2 年 3,650.00 90% 1.00 3,285.00 

第 3 年 3,650.00 90% 1.00 3,285.00 

第 4 年 3,650.00 90% 1.00 3,285.00 

第 5 年 3,650.00 90% 1.00 3,285.00 

第 6 年 3,650.00 90% 1.00 3,285.00 

第 7 年 3,650.00 90% 1.00 3,285.00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